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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玄武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锁金村
街道、玄武湖街道工作人员，
来到了南京火车站和南京长
途汽车东站，为来南京的进城
务工人员送去 “维权扑克
牌”，指导他们求职、就业和
维权，让农民兄弟一进南京就

感受到阵阵春意。
一名从阜阳来宁的小姑

娘黄文娟说：“虽然有亲戚可
以投靠，但我还是最关心找工
作有没有希望，会不会上当，
会不会被黑心老板坑。”玄武
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开

展的“进城求职，帮您解难”
春风行动，就是想帮助外来人

员实现“工作有着落、权益有
保障”的愿望。昨天现场就发
放了指导民工就业、维权的
“维权扑克牌”“服务春风

卡”等宣传资料5000余份。
据了解，早在春节前，玄

武区职业介绍所就收集了

1500多个适合民工打工的工
作岗位，免费介绍给前来求职
的外来劳动者。另外，玄武区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将组织
用人单位赴六合、淮安等地区
举办专场招聘会，将岗位送到
农民兄弟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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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快报的法律服务

再上一个台阶。本周六，快报
法律大讲堂将正式开锣，届
时，快报邀请的多名知名律
师，将为读者奉上一场通俗
易懂的专题法律讲座。同时，
律师和读者之间也将展开互
动，接受读者的法律咨询。
“办实事”是快报办报

的宗旨，2005年 7月份，快
报开通律师在线栏目以来，
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每
天的咨询电话都保持在 100
个左右。2006年7月份，快
报的法律服务再上一个新台
阶，有了生活南京网站
（www.lifenanjing.com.

cn）的互动，快报的法律咨询
如虎添翼，读者只要登录网站
的法律频道，就可以跟律师进
行即时互动，得到律师最权威
的书面答复。快报法律咨询服

务的“二级跳”，不但拓宽了

读者群，也给在线的律师提供
了挑战的机会，因为每一个回

答都得经受读者和专家的检
阅，来不得半点马虎。

但无论是电话咨询，还
是网站咨询，都有一个明显
的缺憾，那就是缺乏面对面
的交流，而很多的法律问题，
又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的。同时，每一个法律问题既
具有典型性，又带有普遍性，
如果把读者的这些问题集中
起来，让律师进行解读，效果
不是更好吗？于是，快报法律
服务的第三次升级应运而生
了：法律大讲堂。

法律大讲堂的时间固定
在每周六上午的9：30～11：
30。每期讲堂我们都将围绕
一个话题开展：如婚姻家庭、
房产纠纷、劳动维权、交通事
故等。我们将邀请在这个领
域颇有研究的三至四名资深

律师，结合典型案例，作专题

讲座。讲座结束后，接受在场
读者的咨询。

本周六，我们的话题是房
产纠纷。房产纠纷涉及的领域
比较广，为此，读者可以拨打
快报热线96060，把自己所感
兴趣的话题或目前遇到的难
题告诉我们，我们邀请的律师
将围绕读者所列的话题开讲。

本周我们所邀请的均是
房产领域的知名律师，他们是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的贾政
和、王宏、王都、邓立新、唐迎
鸾等七名专职房产律师。本周
讲座将围绕房产展开：新房买
卖、二手房买卖、房屋产权维

权、物管纠纷维权等。因场地
所限，读者须登录 www.
lifenanjing.com.cn，进入论
坛·都市联盟·金楼市，在相关
帖子下面报名，并留下联系方
式以便确认，名额限定为60
人。讲座地点：新街口东宇大

厦13楼现代快报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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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物管告上法院的老蔡

和老沈都已年过五旬。他们
说，其实那点物业费对他们
来说，真算不了什么，拖了两
年不交纯粹是心里有气。两
位老同志 2004年入住大厂
新华五村，不久后，他们就对
物管产生了看法。

老蔡家住顶楼，发现屋顶
漏水，于是赶紧找物业维修。
物业与开发商交涉得知，这个
屋顶已经修过了两次，无奈之
下物业进行第三次维修。

而老沈家也遭遇了“水
灾”。他入住后才几个月，外

墙的下水管突然开裂，致使
不少雨水经常从他家墙外流
落，卧室内墙的乳胶漆大量
脱落。接到老沈的报修后，物
管修好了损坏的下水管。

两件事搁在心里，让两
个业主很不痛快，物业费一

分钱都没交过。闹僵之后，物
管将他们告上了南京六合区
法院沿江法庭。

/01234

“不错，物管是修过屋顶

了，但是现在有时下雨还是
会渗水，只要物管把这个问

题解决了，我就交钱。”“乳
胶漆脱落，我找物业很多次
都不理睬我，他们延误了解
决的时间。”坐在被告席上，
老蔡老沈一脸不快。

他们的理由看上去与以
往物业费纠纷中业主们的理

由没什么区别，事实上，这些
理由往往很难被法院采纳。
然而，接下来案件有了转机。

老蔡出示了自己拍的一
些照片，照片显示：小区草坪
上杂草丛生，不少草坪被车辆
任意碾轧、烧焦；自行车、汽车

随意停放，让小区居民出行困
难；地面脏乱，满地垃圾……

老沈则让几个业主作为
证人走上法庭。他们告诉法
官，小区里一直脏乱差。

两名被告说：“物业合同
上明确规定物管要负责小区

内清洁和秩序，但小区里的
环境这么糟糕，难道不是物
管违约吗？”

567!89"

近日，法院判决老蔡和

老沈给付物业费。引人注目

的是，原本分别该掏 586元
的他们，都被法院判决免去

了90元钱，这90元钱则由
物管自己承担。在物业费纠
纷案件的判决书上，这样的
情况从未出现过。

法院的思路很清晰：首
先，物管提供了服务，业主接
受了服务，那么业主就必须

交纳物业费。其次，老蔡和老
沈关于漏水的抗辩不能成
立。因为老蔡屋顶漏水后，物
管已经进行了维修，履行了
义务。至于老沈，物管已经将
损坏的下水管修好，他也没
有理由拖欠物业费。

“环境糟糕” 同样没有
被法院认为是足够抗辩的理
由。理由是：物管的这个不完
善服务，没有直接侵害到两
个被告的自身权利。

最后，让物管承担 90元
的理由只有一句话：考虑到纠

纷的发生，与物管的服务不完
善的确有一定关联，因此酌情
让物管承担一定的费用。

这关键的一句话表明，
只要业主能够证明物管服务
不到位，物业费就完全可能
“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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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2006年 5月份

在河西买了一套二手房，他
重新装修了一下，随后又购
买了一套全新家具。但是，今
年元旦，刘先生的女儿得了
呼吸道疾病，医生告诉她，这
种病跟室内污染有关系。随
后，刘先生找了一家做检测

的，发现甲醛明显超标。
刘先生为此找装潢公

司理论，但装潢公司认为是
刘先生买的家具有问题。刘
先生打来电话，像他这种情

况，该找谁讨说法？
雷汉舢律师认为，刘先

生可要求装修商和家具商

出示各自的材料或产品的
合格证明，并可以对装修及
家具分别进行鉴定，再确定
责任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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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后联系了吕小姐

原本所在的公司，一位姓张的
负责人说，吕小姐进公司之
后，无论是试用期还是试用期
之后的工资都比较高，但是去
年吕小姐手上的客户给公司

创造的收益并不算高，再加上
公司领导对吕小姐的平日表

现不甚满意，因此在年后将她
辞退。“我们会在 3月 10日

左右把她的报销、2月份的工
资以及三个月试用期之后的
保险折成现金一起打到她的
账户上”。

公司这样做有没有道理

呢？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的戴
科长告诉记者，用人单位在员
工上岗前一天就必须以书面
形式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否
则是违规的。另外按照《劳动
法》规定，用人单位要想解聘
员工，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劳

动者，在书面通知后一个月才
能实际解除劳动关系，一个月
期间，劳动者仍可要求继续上
班和正常获得劳动报酬及相
关福利待遇。

戴科长表示，根据吕小姐
的情况，可以到其所属地的劳

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
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可处罚款。

!":; de

ffgghi jklmno

$

_;`a

%

�¦>§¨©l�ª«

¬®¯°±²�1�³´µ

�©l�C¶�·¨ Q̧¹

º»¼N½¾¿ �<ÀÁEÂ

NÃ«Ä]^_`'(1!##&

b ! / '" 01H�ÅÆµ�1

kÇÇJ¦È{ÉÀNQ¹1

ÊÇÇËËÌEX[� �ÍÎ

Q¹aÏÐGÑÒÓÔÕ�³

N1 ÇÇÖ×ØU��³ÙÚ

ÛÜÝÞ¹ßÌEX¤¥ �Ã

«Ähàáâ1���ÍÎ¹

ßã�ÇÇJKäN1 å�³

J<plæUæÊ=ç¥ �

$

:;bc

%

“2月15日，我女儿的钱

包被偷了，身份证和银行卡都
没了，我只好赶紧回家拿户口
本帮她到银行挂失。”刘女士
说，当她向婆婆要户口本时，
婆婆怎么也不愿意拿出来。

“我和老公觉得很奇怪，最后
好说歹说，并向她保证用完后
立刻还给她，她才答应拿出
来。”当打开户口本时，刘女士
呆住了，“上面竟然盖着‘公
房已售’的印章，原来，我们住
在一起的公房早被婆婆悄悄

买了下来！”刘女士和丈夫既
生气又担心，他们一家三口的
户籍都在公房内，“虽然，我们
理解婆婆买下这个房子是因
为她年事高了，想让自己的晚
年生活有保障，可我们一家人
怎么办？会不会被赶出去？”

刘女士随即赶到白下区
房产经营公司询问，工作人员
说，1月10日，她的婆婆与出
售公房的相关部门签署了买

房协议，并支付了 2万元现
金。按照有关规定，她的婆婆

在 3个月内就可以拿到房产
证和土地证了。

刘女士及丈夫又赶到白
下区房产局进行交涉，房产局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买卖协
议目前无法中止。“这套房子
是 1984年私房拆迁时，政府

按照一个人七平方米的标准，
给婆婆、丈夫和我安置的公
房，我们三人是这套公房的共
同承租人。可现在，我婆婆瞒
着我们将房子买了下来，这是
否符合公房购买规定？”

带着刘女士的疑问，记者

咨询了众泽房产安全交易服
务中心。该中心严震律师认
为，目前南京市公房购买规定
中，对承租人购买公房是否需
经同户籍成员同意，未做强制
性规定，因此各经营公司在操
作中均有不同，由此引发了很

多家庭争议。
严震说，根据目前的公房

购买有关规定，购买公房以户
为单位，即承认了同户籍人员
的共同购买权利。结合刘女士
的案例，刘女士和其丈夫、女
儿及婆婆均为房屋共同承租

人，并拥有共同的优先购买
权。刘女士婆婆的单方购买行
为侵犯了其他共同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如公房出售单位
忽略了其他共同承租人的权
利，或在其他共同承租人提出
异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停止出

售，同样也构成对其他共同承
租人的侵权，刘女士一家可以
起诉要求婆婆及公房出售部
门停止侵权。!":;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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